
 

 

   

河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文件

豫农文 〔2024〕582号

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河南省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农机主管部门、财政 (金融、

审计)局:

为进一步推动 《河南省2024-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

实施意见》落实,经商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同意,我们

制定了 《河南省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,现予

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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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  河 南 省 财 政 厅

2024年1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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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

实 施 方 案

随着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领域扩展深化,农用植保无人

机喷施作业的高效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凸显,在快速群防群治、自

动植保作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为响应广大农民群众

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植保无人机意愿,持续强化农作物

病虫害防治体系,根据农财两部相关文件要求,结合我省植保无

人机推广应用试验示范成果,现制定我省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

置补贴方案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 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<2024-

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 (农办机

〔2024〕3号)要求,遵循 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

于印发 <河南省2024-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>

的通知》(豫农文 〔2024〕445号),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及农业生

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,推进我省

农业植保高质量发展,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

化提供坚实支撑。

二、补贴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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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(以下

简称 “购机者”),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

的组织。

购机者在申请补贴时,须就实名登记、操作证书、农机保

险、作业信息传输、购机行为真实性等签署承诺书。

三、补贴机具条件

纳入补贴范围内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,须符合以下条件:

(一)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和生产企业条件须符合 《无

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 (国令第761号)相关要求。

机体须标注产品类型以及唯一产品识别码等信息;生产企业应按

照国务院民用航空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内容,对购机者

(或者机手)进行培训和考核。

(二)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评估技术标准:最大起飞重

量不超过150千克、最大飞行真高不超过30米、最大平飞速度

不超过50千米/小时、最大飞行半径不超过2000米。其他要求

应符合 《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关

于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引导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工作

的通知》(农办机 〔2017〕10号)有关规定。

(三)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需建立有智能化管理平

台,能够对其产品的作业飞行实行远程实时监测、安全管理,且

该平台已直接或间接接入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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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,并能够将定位等相关作业信息传送到指定的省级信息平台。

(四)所申请补贴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需完成1000亩年度

最低作业面积 (不区分机型档次)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,具体补贴标准

按 《河南省2024-2026年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额一览表》

(见附件1)执行。

五、补贴资金来源
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资金来源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。

六、操作实施流程

省农业农村厅按照 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机

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投档与核验等工作的通知》(农办机 〔2019〕

7号)中 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投档工作规范 (试行)》等

要求,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,常年受理企

业投档,分批组织开展形式审核,公示公布审核结果,并导入办

理服务系统。
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实行 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

先购后补,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 (户)”。购机行为完成后,购

机者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 (农机)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,

签署 《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申领承诺书》 (见附件2)

后,按相关规定申办补贴,具体操作流程参照 《河南省2024—

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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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实施要求

(一)加强领导,明确分工。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

是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级农业农村 (农

机)、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联合实施和监管机制,

切实加强组织协调,密切沟通配合,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和内

部控制规程,形成工作合力。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,落实市级

及以下农业农村 (农机)部门组织实施、审核监管责任和财政部

门资金兑付、资金监管责任。要加强绩效管理,形成管理闭环,

切实提升政策实施管理工作能力水平。

(二)健全机制,规范使用。各地要按照 《无人驾驶航空器

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(国令第761号)及工作需要,建立由农业

农村 (农机)、财政、航空、公安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应急、市场

监督管理等部门参与的紧急情况联动处理机制。要对农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及购机者补贴情况建立专项档案,并协调相关部门加强

日常监督检查工作。

(三)强化培训,合规作业。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为特殊

的农业机械,操作要求相对较高,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和

要求开展作业活动。各地农业农村 (农机)部门要根据航空管理

部门的要求,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,制定培训内容,由农用无

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对机手进行培训和考核,取得合格操作证

书后方可从事作业活动。

本方案中未明确事宜,其实施和监管参照 《河南省2024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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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》执行。

每年12月15日前,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要将

全年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总结报告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

理处、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产业发展处、省财政厅农业二处。

附件:1.河南省2024-2026年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额

一览表

2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申领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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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1

河
南

省
20
24
-
20
26

年
农

用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补
贴

额
一

览
表

序
号

机
具

大
类

机
具

小
类

机
具
品
目

类
型

档
次
名
称

基
本
配
置
和
参
数

中
央
财
政

最
高
补
贴
额

( 元
)

1
田

间
管

理
机

械

植
保

机
械

农
用
( 植

保
)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( 可

含
撒

播
等

功
能
)

通
用

类

10
—
20
L

多
旋

翼
植

保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10
L
≤

药
液

箱
额

定
容

量
<
20
L
;

多
旋

翼
;

电
动
、

油
动
、

油
电

混
动
;

电
动

须
配

置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,

含
智

能
电

池
2

组
及

以
上
;

具
有

避
障

系
统
;

具
有
R
T
K

的
高

精
度

卫
星

导
航

定
位

系
统
( 卫

星
接

收
机

板
卡

类
型

及
频

点
:

北
斗

信
号
);

具
有

电
子

围
栏

60
00

2
田

间
管

理
机

械

植
保

机
械

农
用
( 植

保
)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( 可

含
撒

播
等

功
能
)

通
用

类

20
—
30
L

多
旋

翼
植

保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20
L
≤

药
液

箱
额

定
容

量
<
30
L
;

多
旋

翼
;

电
动
、

油
动
、

油
电

混
动
;

电
动

须
配

置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,

含
智

能
电

池
2

组
及

以
上
;

具
有

避
障

系
统
;

具
有
R
T
K

的
高

精
度

卫
星

导
航

定
位

系
统
( 卫

星
接

收
机

板
卡

类
型

及
频

点
:

北
斗

信
号
);

具
有

电
子

围
栏

90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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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机
具

大
类

机
具

小
类

机
具
品
目

类
型

档
次
名
称

基
本
配
置
和
参
数

中
央
财
政

最
高
补
贴
额

( 元
)

3
田

间
管

理
机

械

植
保

机
械

农
用
( 植

保
)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( 可

含
撒

播
等

功
能
)

通
用

类

30
—
50
L

多
旋

翼
植

保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30
L
≤

药
液

箱
额

定
容

量
<
50
L
;

多
旋

翼
;

电
动
、

油
动
、

油
电

混
动
;

电
动

须
配

置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,

含
智

能
电

池
2

组
及

以
上
;

具
有

避
障

系
统
;

具
有
R
T
K

的
高

精
度

卫
星

导
航

定
位

系
统
( 卫

星
接

收
机

板
卡

类
型

及
频

点
:

北
斗

信
号
);

具
有

电
子

围
栏

12
00
0

4
田

间
管

理
机

械

植
保

机
械

农
用
( 植

保
)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( 可

含
撒

播
等

功
能
)

通
用

类

50
L

及
以

上
多

旋
翼

植
保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
药
液

箱
额

定
容

量
≥
50
L
;

多
旋

翼
;

电
动
、

油
动
、

油
电

混
动
;

电
动

须
配

置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,

含
智

能
电

池
2

组
及

以
上
;

具
有

避
障

系
统
;

具
有
R
T
K

的
高

精
度

卫
星

导
航

定
位

系
统
( 卫

星
接

收
机

板
卡

类
型

及
频

点
:

北
斗

信
号
);

具
有

电
子

围
栏

14
40
0

5
田

间
管

理
机

械

植
保

机
械

农
用
( 植

保
)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( 可

含
撒

播
等

功
能
)

通
用

类

15
L
—
25
L

单
旋

翼
植

保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15
L
≤

药
液

箱
额

定
容

量
<
25
L
;

单
旋

翼
;

电
动
、

油
动
、

油
电

混
动
;

电
动

须
配

置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,

含
智

能
电

池
2

组
及

以
上
;

具
有

避
障

系
统
;

具
有
R
T
K

的
高

精
度

卫
星

导
航

定
位

系
统
( 卫

星
接

收
机

板
卡

类
型

及
频

点
:

北
斗

信
号
);

具
有

电
子

围
栏

90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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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机
具

大
类

机
具

小
类

机
具
品
目

类
型

档
次
名
称

基
本
配
置
和
参
数

中
央
财
政

最
高
补
贴
额

( 元
)

6
田

间
管

理
机

械

植
保

机
械

农
用
( 植

保
)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( 可

含
撒

播
等

功
能
)

通
用

类

25
L

及
以

上
单

旋
翼

植
保

无
人

驾
驶

航
空

器

药
液

箱
额

定
容

量
≥
25
L
;

单
旋

翼
;

电
动
、

油
动
、

油
电

混
动
;

电
动

须
配

置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,

含
智

能
电

池
2

组
及

以
上
;

具
有

避
障

系
统
;

具
有
R
T
K

的
高

精
度

卫
星

导
航

定
位

系
统
( 卫

星
接

收
机

板
卡

类
型

及
频

点
:

北
斗

信
号
);

具
有

电
子

围
栏

12
00
0

备
注
:
1.

多
旋

翼
植

保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是
由

两
个

以
上

旋
翼
( 含

两
个
)

组
成
,

并
通

过
多

个
旋

翼
在

空
气

中
旋

转
产

生
升

力
和

拉
力

实
现

飞
行

并
进

行
施

药
作

业
的

无
人

飞
机
。

2.
智

能
电

池
系

统
由

智
能

电
池

和
智

能
电

池
充

电
器

组
成
,

具
备

过
充

保
护
、

过
放

保
护
、

短
路

保
护

和
充

放
电

使
用

次
数

显
示

等
功

能
。

3.
避

障
系

统
是

指
通

过
雷

达
或

多
目

视
觉

等
传

感
器

主
动

检
测

障
碍

物
并

能
实

时
规

避
的

系
统
,

通
常

有
前

避
障
、

前
后

避
障

或
绕

障
,

不
含

使
用

航
线

规
划

绕
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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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

申领承诺书

本人承诺以下事项:

1.本人知悉并遵守 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

(国令第761号)相关规定,并在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完成实名登记。

2.本人确定所购置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已投保财产损失险和

第三者责任险。

3.本人承诺该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仅用于从事农用作业活

动,且由取得合格操作证书的机手操作。

4.本人同意在从事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时,保持无人

驾驶航空器正常的通讯功能,同意省级农机主管部门对相关作业

信息进行监控和处理。

5.本人的购买行为、发票、购机价格、身份等信息真实,

如有虚假,愿承担相关行政和法律责任。

购机者: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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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12月17日印发


